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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4.36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

的最终影响。 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一） 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近期，由于公司出现的阶段性流动性紧张及债务风险，部分金融机构及合作方向公司提起了诉讼，本

次新增诉讼涉案金额合计4.36亿元，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鉴于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

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措施，

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对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日

附表：蓝光发展重大诉讼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请求内容

收到起

诉状的

时间

涉案金

额（万

元）

受理

法院

案件

进展

情况

1

浙商中拓集

团 (重庆)有

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

限公司、 成都浦

兴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第三人）

合同纠

纷

1、 判 令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货 款

14919545.21元。

2、 判令被告支付因迟延支付货

款以及未支付货款而产生的违约金

（截至2022年2月28日止违约金为

2769939.99元)。

3、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022.0

6.17

1768.95

成都

市锦

江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2

江苏亨通电

力电缆有限

公司

成都淦升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四

川蓝光和骏实业

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 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4066235.02元；

2、 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逾期

利息；

3、 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

2022.0

6.15

1406.62

成都

市金

牛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3

恩平市景业

陶瓷有限公

司

成都合源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成

都和骏投资有限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 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

（含质保金） 共计23131899.32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 （以23131899.32元为

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银行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 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应

向原告承担的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3、 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受

理费。

2022.0

6.17

2313.19

成都

市金

牛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4

重庆两江新

区科易小额

贷款有限公

司

重庆柏炜锦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中科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重

庆宇晟置业有限

公司

票据合

同纠纷

1、 判令被告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原告支付票据款4000�万元， 并以

4000万元为本金， 从2021年10�月15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

2、 判令被告重庆中科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以 4000万元为本金，从

2021年 10�月1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

照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 判令被告重庆宇晟置业有限

公司对第1项诉求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

（保险费）、诉讼保全费由上述所有被

告承担

2022.0

6.17

4000

重庆

市涪

陵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5

中建蓉成建

材成都有限

公司煎茶分

公司

四川省雅典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宝鸡坤锦置业有

限公司、宝鸡锟鸿

置业有限公司、西

安和骏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

司、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票据合

同纠纷

判令被告一至被告六向原告支付票

据款1050万元及利息53958.33元；判

令六被告连带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 、 保 全 保 险 费 。 以 上 合 计

10655958.33元。

2022.0

6.10

1065.60

成都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人

民法

院

一审

待开

庭

6

长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

券交易

纠纷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提前兑

付“20蓝光04” 债券本金人民币1亿

元：

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兑

付“20蓝光04” 债券2021年7月31日

到期利息人民币700万元：

三、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以1亿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7%向原告支付“20

蓝光04” 债券自2021年8月1日至本

金兑付日逾期利息488.06万元（暂计

至2022年4月8日）；

四、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以到期利

息700万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二向

原告支付自2021年8月1日至本金兑

付日逾期支付利息违约金35.14万元

（暂计至2022年4月8日）；

五、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因本案追偿产生的律师费22万元

整；

六、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法、保

全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22.0

6.09

11245.2

0

成都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一审

待开

庭

7

江苏鹤乡菊

海现代农业

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

江西鸿业生态环

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金谷景

观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原告

与两被告于2019年10月18�日签订的

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配套设施

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工程合同；

2. �判令两被告承担违约金1000

万元；

3.�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費由两

被告承担。

2022.0

6.10

1000.00

江苏

省射

阳县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8

四川赫扬电

力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双

流分公司

成都海润置业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1、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工程款14226602.49元;

2、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

告 支 付 逾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暂 计

1166415.45元；

3、 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就承

建的蓝光空港国际城项目享有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

被告承担。

2022.0

6.05

1548.29

成都

市双

流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9

福州蓝盛置

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福州蓝逸

屿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福州

蓝庆置业有限公

司

借贷合

同纠纷

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19470000元；

2、 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的律师

费15000元；

3、判令被告一承担诉讼费；

4、 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前述第

1-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0

6.02

11948.5

0

福州

市台

江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10

四川友华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原

告一）、自贡

市龙宇置业

有 限 公 司

（原告二）

被告一：重庆中泓

唯益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被告二：中融

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被告三：重庆

坤钰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股权转

让纠纷

一、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一支付股

权交易对价款22,785,083.475�元，向

原告二支付股权交易对价款22,785,

083.475 元 （合 计 45,570,166.95

元）；

二、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一支

付股权交易对价款的利息8,750,000

元，向原告二支付股权交易对价款的

利息8,750,000元 （合计 17,500,

000元)；

三、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一支

付逾期付款利息455,701.67元，向原

告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55,701.67

元，合计 911,403.34元；

四、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一

逾期付款违约金4,557,016.695元，

支付原告二逾期付款违约金 4,557,

016.�695元，合计9,114,033.39元：

五、请求判令被告二和被告三对

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六、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

2022.0

6.24

7309.56

成都

市金

牛区

人民

法院

一审

待开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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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重大诉讼和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

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近期，由于公司出现的流动性紧张及债务风险，部分金融机构及合作方向公司提起了诉讼或仲裁，现

将案件涉及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及相关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情况（详见附表）。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

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蓝光发展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及相关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情况表

序

号

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

请求

金额

（万

元）

受理法

院或仲

裁机构

诉讼公

告

编号

诉讼判决、裁定/仲裁裁决/调解情况

1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

行

被告一： 武汉鲁园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 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 武汉市

新宏森地产置业有限

公司

票据

纠纷

4000

武汉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090号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1民初703

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武汉鲁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汇票票

面金额4000万元及利息 [自2021年6月28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4000万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

二、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市新宏森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武汉鲁

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 被告武汉鲁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4万元;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各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41800元、保全费5000

元,由被告武汉鲁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新宏森地产

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2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被告一： 天津蓝光骏

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被告二： 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

合同

纠纷

1323.

89

天津市

和平区

人民法

院

2021-

095号

原告已撤诉。

3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贵阳朝

阳支行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贵阳光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灿崇置业有限公

司

合同

纠纷

2756

6.92

贵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2-

014号

已达成调解协议。

4

温州德信泓

宸置业有限

公司

被告一： 宁波蓝光置

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 宁波奉

化蓝煜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三： 宁波蓝

亿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四： 宁波优

蓝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五： 宁波圳

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被告六： 上海蓝

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七： 四川蓝

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八： 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

合同

纠纷

9999.

4

温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095号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3民初905

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宁波蓝光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823万元及利息 (�自2020年1月15日起，以

882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

二、 被告上海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对

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541770元，由被告宁波

蓝光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蓝光和骏置业有限

公司共同负担。

5

上海青投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被告一： 华西和骏耀

城置业（泸州）有限

公司

被告二： 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 中交一

公局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保理

合同

纠纷

1100.

70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2021-

095号

已达成调解协议。

6

上海青投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被告一： 成都金堂蓝

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 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 四川上

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保理

合同

纠纷

861.2

4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2021-

095号

已达成调解协议。

7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

债券

交易

纠纷

1055

0.73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095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初5975

号《民事调解书》：

一、 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调解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偿还本金1亿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20年9月29日起以

本金1亿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7%的标准计

算至本息归还当日）；

二、 如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于调解书确定的5日内履行全部义务，原告同

意在500万元以内免除原告持有的1亿元四

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因逾期所产生的违约金（自2021年

7月31日起以未支付本息为基数，按照日利率

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算至本调解书生效之

日）;

三、 担保人华西和骏耀城置业（泸州）

有限公司、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玉久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保源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愿对被告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四、 如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及各担保人未按本调解书履行还款义务，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立即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及各担保人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69336元， 减半收取

284668元，由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

8

深圳联新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被申请人一： 福州蓝

坤置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福

州蓝闽置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三： 四川

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合同

纠纷

3750

1.65

深圳国

际仲裁

院

2021-

095号

已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已撤诉。

9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第

一支行

被告1：云南德商置业

有限公司（已更名为

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

司）

被告2：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成都德商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4： 昆明炀

玖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5：昆明蓝光

滇池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6810

0

云南省

昆明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106号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1民初3456

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643596725.66元,支付截止2022年4月8日的

利息、罚息、复利合计34446473.67�元,并自

2022年4月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

照 年 利 率 9.975%� 的 标 准 支 付 以 本 金

643596725.66元为基数计算的罚息及复利;

二、 被告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5000元;

三、 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判决第一、 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云南方旺置业有

限公司追偿;

四、 被告昆明蓝光滇池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在

3.405亿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范

围内以及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五、 若被告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未履

行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对被

告成都德商置业有限公司质押的(昆官)股质

登记设字(2019)第36996号《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项下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5000

万元的股权折价或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六、 若被告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未履

行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对被

告昆明炀玖商贸有限公司质押的(昆官)股质

登记设字(2019)第36995号《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项下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5000

万元的股权折价或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46800元,保全费5000元,

由被告云南方旺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德商置业有限公司、昆

明炀玖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蓝光滇池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10

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1：北京星华蓝光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2：北京和骏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3：宝鸡烨坤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4： 宝鸡坤

锦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5：宝鸡锦灏

源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6：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478

7.36

天津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2021-

116号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2民初

1014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142384800�元；

二、 被告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自 2021�

年7月22日至 2022�年1月24日的贷款本金的

罚息 10997904.02元，以及自 2022�年1月2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贷款本金

1423848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8.75%计

算）；

三、 被告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方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 50000�元；

四、 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JHXT20191120009-RZ-BZ01 《保 证 合

同》 约定的保证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

承担保证责任后，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有权向被告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追

偿；

五、 原告有权对被告北京星华蓝光置业

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

良乡组团06�街区 06-23-01、06-23-05�地

块不动产[以不动产登记证明京(2021)房不动

产证明第 0007129�号记载为准]折价或者以

拍 卖 、 变 卖 的 价 款 在 编 号 为

JHXT20191120009-RZ-DY06�的《抵押合

同》 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六、 原告有权对被告北京和骏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

大街 5�号院 26�号楼 3�层 D26302；坐落于北

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地下车库-3�层

F160、 F161、F162、 F163、F165、F166、

F010、F011、F012、F013、F015、F016以不动

产登记证明为准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的价

款在编号为 JHXT20191120009-RZ-DY01�

的《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本判决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享有优先受

偿权；

七、 原告有权对被告宝鸡烨坤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坐落于宝鸡市陈仓区虢磻桥以东，

西宝高速以南不动产 [以不动产登记证明陕

(2020)宝鸡市不动产证明第0196788�号记载

为准 ] 折价或者以拍卖 、 变卖的价款在

47297384元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 第二

项、第三项给付事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八、 原告有权对被告宝鸡坤锦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坐落于宝鸡市陈仓区虢磻路11号不

动产[以不动产登记证明陕(2020)宝鸡市不动

产证明第 0196789号记载为准] 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的价款在53585630元范围内对本

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享有优

先受偿权；

九、 原告有权对被告宝鸡锦灏源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坐落于宝鸡市陈仓区虢磻路11号

不动产[以不动产登记证明陕(2020)宝鸡市不

动产证明第0196787号记载为准]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的价款在71254919元范围内对本

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享有优

先受偿权；

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781168�元， 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786168�元，由被告北京星华蓝光置

业有限公司、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宝

鸡烨坤置业有限公司、 宝鸡坤锦置业有限公

司、宝鸡锦灏源置业有限公司、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1

三棵树涂料

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

限公司

履约

金返

还纠

纷

7553.

15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116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初7213

号《民事判决书》：

一、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蓝

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日、

2020年12月28日、2021年4月29日签订的

《2020-2023合作协议》《2021-2022年度

合作协议》《2020-2023合作协议之补充协

议》自2021年9月10日解除;

二、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三棵树涂料股份有

限公司履约保证金7000万元;

三、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棵树涂料股份有

限公司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至履约保

证金清偿之日止,包括:�1.2020年8月12日的

利息以本金5000万元为基数计算;2020年8

月13日至2020年12月28日的利息以本金

7000万元为基数计算;2020年12月29日的利

息以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计算。 上述利息计

算后应扣除 已支付利息 3100273.97元。

2.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1月7日的利息以

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计算;2021年1月8日起

至履约保证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

7000万元为基数计算);

四、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三棵树涂料股份有

限公司保全保险费3776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3081元,保全费5000元,

由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12

安徽扬子地

板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

限公司

履约

金返

还纠

纷

3214.

57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116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初5275

号《民事判决书》：

一、 安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

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

签订的《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安徽扬

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之2020-2022年度合作

协议》自2021年9�月10日解除;

二、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安徽扬子地板股份

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3000万元;

三、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徽扬子地板股份

有限公司利息 (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12%计算,自2020年12月25日起计算

至履约保证金清偿之日止);

三、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安徽扬子地板股份

有限公司律师费20万元及保全保险费19288

元;

四、 驳回安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2528元,由安徽扬子地板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632元, 由四川蓝光和骏

实业有限公司负担801896元。 保全费 5000

元,由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负担。目前

被告就上述判决已提起上诉。

13 孙清洁

被告1：西安炀玖商贸

有限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3：西安品诺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4： 西安煜

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被告5：陕西基煜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6：宝鸡烨坤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7：宝鸡锟鸿

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

合同

纠纷

10375

西安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116号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01民初1240

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西安炀玫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清洁偿还借款1亿

元;

二、 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孙清洁支付上述借

款截止2021年7月14日的借款利息375�万;

三、 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孙清洁支付上述借

款截止2022年1月15日期间的欠付利息 750

万元;

四、 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清洁支付以1亿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标准计算自2022�年

1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之借款利息;

五、被告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西

安品诺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煜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对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的上

述一、二、三、四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付款责

任;

六、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四川蓝

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品诺实业有限公

司、 西安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 共同向原告孙清洁支付保全

保险费62250元;

七、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四川蓝

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品诺实业有限公

司、 西安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 共同向原告孙清洁支付律师

费11万元；

八、驳回原告孙清洁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12516元,保全费5000

元,合计617516�元,由原告孙清洁负担30876

元;由被告西安炀玖商贸有限公司、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西安品诺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86640

元, 并与履行上述判决给付内容时一并支付

原告孙清洁。

14

北京国锐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常州博垚房地产有限

公司

合

资、

合作

开发

房地

产合

同纠

纷

7467.

77

江苏省

常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116号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初209

号《民事审判决书》：

一、 被告常州博垚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归还投资本

金5670万元；

二、 被告常州博垚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5023775元；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5189元， 保全费5000元，

已由原告预交， 应由被告负担355419元，原

告负担64770元。 被告常州博垚房地产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

付其应负担的诉讼费用355419元。

15

成都房江湖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

司

商品

房销

售合

同纠

纷

1643.

31

成都市

金牛区

人民法

院

2021-

116号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1）川0106民初

14702号《民事判决书》：

一、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成都房江湖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支付佣金13520515.�37元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3520515.�37元

为基数，以每日万分之一点五为标准，从2021

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自收到成都房江湖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三十日内向成

都房江湖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支付 佣金

2472236.�11元；

三、 驳回成都房江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199元、保全

费5000元，合计65199元，由成都聚锦商贸有

限公司负担。

16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

行

被告1：惠州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佛山市炀

玖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4： 成都成

华泰瑞企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2540

6.12

深圳中

级人民

法院

2021-

124号

已达成调解协议。

17

中建二局第

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茂名烁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1535.

16

广东省

高州市

人民法

院

2021-

133号

高州市人民法院（2021）粤0981民初4158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原告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381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

5000元,合计 118810元(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18

中建二局第

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茂名烁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8676.

35

广东省

高州市

人民法

院

2021-

133号

高州市人民法院（2021）粤0981民初4159号

《民事判决书》：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茂名烁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499189元,诉讼保全申请费

5000元,合计 504189元(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案件反诉受理费153471

元(茂名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由

茂名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19

龙盘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华景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6083.

72

重庆市

第一中

级人民

法院

2021-

133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民初

3594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重庆华景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龙盘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55178794.42元;

二、 被告重庆华景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龙盘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61058794.42元为基数,从2021年3月30日起

至2021年5�月10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

61058794.42元为基数,从2021年5月11日起

至2021年7月14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计

算;以58058794.42元为基数,从 2021年7月

15日起至2022年1月25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两倍计算;以55628�794.42元为基数,从2022

年1月26日起至2022年2月23日止,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两倍计算; 以55178794.42元为基数,从

2022年2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 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两倍计算;

三、 原告龙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就

华商·悦江府一期项目 (1#-19#楼及对应车

库)工程折价、拍卖的价款在55178794.42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 驳回原告龙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5985.80元,由龙盘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7162.80元, 重庆华景

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28823�元;诉讼

保全费5000元,由重庆华景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负担。

20

潍坊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1：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四川蜀鑫

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

债券

交易

纠纷

3105

9.88

山东省

潍坊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2-

014号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7民初713

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蓝光发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兑付债券合作协议项下的本金

2.94亿元及利息16,598,750元(自2021年3月

19日计算至2021�年12月15日,之后的利息按

照年利率7.5%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二、 被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30万元;

三、原告就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

债权, 对被告四川蜀鑫投资有限公司所有的

川 (2018)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0114515号、第

011455号、 第0114534号权利证书项下的不

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

594,79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四川蜀鑫

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目前被告已就上述判决

提起上诉。

21

龙盘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华景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5489.

65

重庆市

渝北区

人民法

院

2022-

014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1）渝0112民初

45012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

告工程款54896474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以5489647元为基数， 自2021年10月23日

起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1年12月26

日；自2021年12月27日起按全国银行业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两倍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

二、 原告有权在被告所欠付的工程款54�

896�474元范围内，就其承建的位于重庆市两

江新区悦来组团“华商·悦江府项目“1#楼、

2#楼、 4#楼、 5#楼、 6#楼、 6#商业及对应车

库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

三、 驳回原告龙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16�282.�

3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重庆

华景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22 赵鹏宇

被告1:北京和骏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山西玉久

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股权

转让

纠纷

4050

太原市

杏花岭

区人民

法院

2022-

014号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2）晋0107民

初115号《民事判决书》：

一、 被告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鹏宇

1050万元 (原告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被告代

为扣缴后,从中核减)；

二、 被告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鹏宇违

约金 (以被告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后的实际

欠付款项为基数,从2022年1月1日起按日利

率万分之三计算至应付款项付清为止)；

三、 被告山西玉久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对上述第一、 二项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被告山西玉久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北京和骏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追偿。

四、驳回原告赵鹏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300元(原

告已预交), 由原告赵鹏宇负担164300元,被

告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玉久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8万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目前被告已就上述

判决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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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部分债务未能如期

偿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务逾期情况

近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到期未能偿还的债务本息金额为49.64亿元（包含公司未能于2022年6

月4日偿付的美元债本息共计人民币35.40亿元）。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到期未能偿还的债务本

息金额合计387.75亿元（包括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务形式）。 目前公司正在与上述涉

及的相关金融机构积极协调解决方案。

二、债务逾期的原因

因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融资环境叠加影响，自2020年年度末至今，公司公开市场再融资受阻，

经营性现金流回速放缓，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加之部分金融机构提前宣布到期，导致公司出现部

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

三、债务逾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公司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债务逾期，将会对公司经营和融资产生较大影响。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

公司正全力协调各方积极筹措资金，商讨多种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公司将在债权人委员会和持有人

会等沟通协调机制下，制定短中长期综合化解方案，积极解决当前问题。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929� � � � �证券简称：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2022-069

债券代码：110071� � � � �债券简称：湖盐转债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于2022年6月29

日、6月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2022年6月29日、6月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生产

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与生产经营有

关的其他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 在股价异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5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2022-063

债券代码:113618� � �债券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宣城美诺华” ）少数股东宁波美诺华锐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美诺

华锐合基金” ）持有的49%股权事项已完成，宣城美诺华已完成工商信息登记变更，公司已持有宣城美

诺华100%股权。

一、基本情况

2022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为加速推进CDMO业

务，整合资源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美诺华锐合基金持有的宣城美诺华

49%股权，交易对价为15,162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宣城美诺华100%股权。 2022年5月17

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6日、2022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宁波美诺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宁波美诺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38、2022-039、2022-047、

2022-05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宣城美诺华取得了由宣城市宣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234380879X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陆佰零柒万捌仟伍佰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05月15日

住所：安徽宣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梅子冈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淑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兽药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兽药经营；危险化

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二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第

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宣城美诺华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更。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011� � � � � � � �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公告编号：2022-063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控股股东严建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8,438,4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2%。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暨质押后，严建文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9,000,000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12.80%，占公司总股本的3.84%。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严建文先生通知，严建文先生将其原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9,390,000股公司股

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并将其持有的19,000,000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暨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名称 严建文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9,39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0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2%

解除质押时间 2022年6月30日

持股数量 148,438,422股

持股比例 30.0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9,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8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4%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是否用于后续质押及其具体情况：否。

（二）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严建文 是 19,000,000 否 否

2022/6/

29

2023/6/

29

招商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2.80% 3.84%

个人资

金需求

（三）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严建文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严建文 148,438,422 30.02% 19,390,000 19,000,000 12.80% 3.8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股份质押的目的

严建文先生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为个人资金需求。

（二）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严建文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未来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个人日常收入、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由

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严建文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不

会引起严建文先生对其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的转移，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严建文

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积极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2-053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宝马汽车公司签署TSP和ConnectedDrive� Store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况

近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维图新” ）与宝马(中国)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统一简称为“宝马汽车公司” ）签署了关于TSP（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即汽车远程服务提供商）和ConnectedDrive� Store（即车载在线商店）的框架协

议，公司将为2023年9月至2028年8月在国内销售的宝马汽车公司旗下所属品牌汽车提供TSP平台以及

ConnectedDrive� Store的搭建和运维服务。

具体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取决于上述期限内， 宝马汽车公司在国内销售的其旗下所属品牌汽车的

销量以及ConnectedDrive� Store的服务售卖量。

二、交易对方介绍

1、公司名称：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B座28层

法定代表人：高乐(JOCHEN� JOHANNES� GOLLER)

注册资本：2,500万(欧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作为宝马集团BMW（宝马）、MINI（迷你）和Rolls－Royce（劳斯莱斯）品牌进口汽车

在国内的总经销商，从事BMW（宝马）、MINI（迷你）和Rolls－Royce（劳斯莱斯）品牌非中国制造的

汽车的进口、销售、市场营销及服务（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名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14号

法定代表人：尼古拉斯·彼得

注册资本：15,000万(欧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宝马及之诺乘用车（包括轿车、旅行车、越野乘用车/多功能运动车、多用途乘用车/

运动旅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及其发动机、动力电池、零部件和配件及其生产装备（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对于宝马汽车公司2023年9月至2028年8月在国内销售的旗下所属品牌汽车 （包括宝马、MINI、劳

斯莱斯等），公司将为其提供TSP平台以及ConnectedDrive� Store的搭建和运维服务。

2、协议金额：

具体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取决于上述期限内， 宝马汽车公司在国内销售的其旗下所属品牌汽车的

销量以及ConnectedDrive� Store的服务售卖量。

3、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8年8月31日。

四、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与宝马汽车公司签署关于TSP和ConnectedDrive� Store的框架协议， 进一步加深了双方

的合作关系， 是公司在全球高端汽车市场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能够通过头部客户带动更多项目落

地，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拓宽公司产品的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

的不断提升，并以良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五、风险提示

因项目执行存在一定的周期以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TSP和ConnectedDrive� Store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